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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 發展新加坡成為亞洲地區的全球智慧財產中心 

 

新加坡律政部（Ministry of Law）於 2012年 5月成立「智慧財產指導

委員會（IP Steering Committee）」。該委員會於 2013 年 3 月提出一份

「智慧財產中心藍圖（IP Hub Master Plan）」，希望在未來 10年內將新

加坡發展成為亞洲地區的全球 IP中心。 

在全球知識經濟時代，IP 逐漸被認為是促進企業績效與經濟成長的重

要推手。IP 是無形資產的要素，對企業價值具有重要貢獻，因此已促

使全球對 IP的需求快速成長。 

值得注意的是，亞洲正逐漸成為 IP 活動的新溫床。自 2010 年起，東

亞地區的 PCT 申請案件量，已超過北美及西歐。由國內研發經費支出

毛額（Gross Domestic Expenditures on R&D,GERD）、智財申請、專利

權利金與授權金及 IP 爭端的成長顯示，亞洲的 IP 活動正迅速成長，

跨越不同的 IP 價值鍊（包括 IP 的創造、保護、開發∕利用及執

法）。同時，東西方之間的跨界交易增加且智權活動更為匯集。 

這些改變為新加坡製造機會，定位為在亞洲的全球 IP 中心，扮演區域

性及國際性交易的推動及橋樑的角色，並提供值得信賴的中立平台，

支持亞洲 IP 願景（landscape）的發展與成長。憑藉著世界一流的法律

及金融基礎設施、優質的勞動力及重要的地理位置，新加坡已準備成

為全球的 IP中心。 

為發展新加坡成為在亞洲的全球 IP 中心，律政部指導委員會提出以下

的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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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智慧財產指導委員會」所制定的「智慧財產中心藍圖」將指引新加

坡利用目前與未來所擁有的機會及因應可能的挑戰。 

委員會認為有 3 項策略目標為新加坡應努力的方向，包括成為 IP 交易

及管理中心、優質的 IP 申請中心及 IP 爭端解決中心；委員會同時提

出以下重要的具體作法，以達成這些目標： 

一、成為 IP交易及管理中心  

�  藉由吸引高水準的 IP媒介，發展一個充滿活力的 IP市場，並支持

有前景的計畫，以促進市場的發展。 

�  增加 IP融資的管道，提升 IP交易的透明度及確定性。 

二、成為優質的 IP申請中心 

�  藉由提供世界級的服務，及加強與其他智慧局的國際合作，創造

富有價值的提案，以吸引 IP的申請。 

三、成為 IP爭端解決中心 

�  透過強有力的 IP 法庭及深厚的解決爭端實力，使新加坡發展成為

解決智權爭端的首選之地。 

為達成目標，以下 2項為必要的支援措施： 

一、建立境內及境外技術純熟的勞動力資源網路 

�  建立具全球競爭力的智權勞動力，其具有專業的智權技能並可跨

越其他市場，以及支持智權的技術人員持續發展專業技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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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提供智權活動具引導性及進步性的環境 

�  改善稅制環境，以吸引並穩固智財組合（IP portfolio）與具體的經

營活動。 

�  培育一個進步的環境，以形塑及推動智權思想的領導地位，並獲

國際認可。 

 

新加坡律政局 

http://www.mlaw.gov.sg/news/press-releases/IP-hub-master-plan-

launched.html 


